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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纪学习教育笔谈·

编者按: 2024 年 4 月，为深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经党中央

同意，自 2024 年 4 月至 7 月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这次党纪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纪律

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纪学习教育，多次

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党纪

学习教育，准确把握其重大意义和目标要求，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

要论述转化为纪律要求，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言行准则，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有

助于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为此，本刊特邀

专家学者撰文，围绕 “党纪学习教育”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与系统阐述，供广大读者学习

参考。

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辩证法
*

陈志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党的纪律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

想新思路新举措，把党的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纳入党

的建设总体布局之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显著成就。新时代新征程，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强化纪律意识，充分发挥纪律的保障作用，必须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

所蕴含的辩证法。

一、坚持以严明政治纪律带动各项纪律全面从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而且丰富和拓展了党的纪律建设的内容和范围，明确提出党的纪律主要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

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充分彰显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和系

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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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 ( DF2023YS01)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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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 “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

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

律”①。首先，严明政治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品格。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

义政党，讲政治是其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摆在首位，决定了政治

纪律也必须在纪律建设中摆在首位。“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 ‘破窗效应’，使

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 ‘私人

俱乐部’。”② 其次，严明政治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党的政治纪律关系到党

的政治领导、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这是确保全党团结统一的基础。“没有强有力

的政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就是一句空话。”③ 最后，“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

的重要基础”④。如果政治纪律把握不住，根本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出了问题，其他方面的纪

律也很容易被突破。而且，不管违反哪方面的纪律，最终都会侵蚀党的执政基础，破坏政治

纪律。

加强纪律建设，必须以严明的政治纪律带动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

活纪律。严明政治纪律，确保党的政治领导，最根本的就是要做到 “两个维护”，即坚决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明组织

纪律，是要求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确保党坚强有力。严明廉洁纪

律，是要求党员干部清正廉明、秉公用权。严明群众纪律，是要求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切

实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严明工作纪律，是要求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

为。严明生活纪律，是要求党员干部切实提高道德品行，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这六项纪律

为党员干部在各个方面言行举止提供了戒尺，既是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保证，也是提高党的领

导能力和领导水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

二、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

是保障。”⑤ 党性、党风、党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统一于党的建设之中。“坚持以严的基调强

化正风肃纪”“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⑥，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内在要求，是

破解由风及腐、由风变腐、风腐一体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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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性是根本，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是阶级性最高和最集中的

表现。“讲政治最根本就是要讲党性”①，“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作决策、办事

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

则”②。所以，党性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党风党纪。党性强，则党风正，党纪严。习近平总书记明

确指出: “对共产党人来讲，动摇了信仰，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就可能在 ‘围猎’中被人

捕获。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③

党风是党性、党纪的外在表现，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 “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④

党性纯洁则作风端正，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所以，“四风”问题只是表象，从根上说是背离了

党性，丢掉了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干部只有不断强化自己的党性修养，才能破除
“心中贼”，做到“正心诚意”、无私、无我。否则，“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

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⑤，“一旦有了 ‘心中贼’，自我革命意志就会衰退，就会违背初

心、忘记使命，就会突破纪律底线甚至违法犯罪”⑥。

党纪是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共同遵守的党内行为规范，是党性的要求，也为锤炼党性、

净化党风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严党纪，才能正党风，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讲规矩

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⑦ 所以，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从落实八项规定入手，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党群干群关系根本

好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

三、坚持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从严发力

2023 年 1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进一步指出，“纪律是管党治

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都要贯彻严的要求，既让铁纪 ‘长牙’、发威，又让干部

重视、警醒、知止，使全党形成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⑧。坚持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

全过程从严，强化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实效性，也是 “思想建党、纪律强党、制度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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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向发力”① 的内在要求。

加强纪律建设，有制可循、有纪可依是前提，必须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
纪执法体系作为重要保障。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制度优势是一个政
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贯穿于党的整个建设之中，也贯穿于纪律建设的全过程。此前一段
时间，腐败问题之所以会弄到如此严峻的地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一些领域的体制机

制还不健全。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必须把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里，使权力的运行制
度化、规范化。否则， “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
住”②。把制度建设贯穿纪律建设全过程，就是要与时俱进修订制度规定，把严的要求贯彻其中，

将行之有效的传统、做法、经验加以制度化、规范化，形成系统完备、有效管用的监督执纪执法
制度体系。

加强纪律建设，必须把党纪教育作为基础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引导党员干部学
纪、知纪、明纪、守纪，督促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权力观，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
用权”③。加强纪律教育，不搞不教而诛，这既是思想建党的基本要求，也是纪律建设的基础工
作、常态工作。要围绕党章党规党纪，开展经常性学习，强化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把遵规守纪
刻印在心，内化为言行准则，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形成遵规守纪

的良好氛围。要把纪律教育和党性教育、廉洁文化教育贯通起来，既坚持正面引导，又加强反面
警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把纪律规矩转化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

加强纪律建设，必须狠抓纪律执行。纪律能否取得实效，关键在于执行力，必须坚持违纪必
查，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执行党的纪律不能有任何含糊，不能
让党纪党规成为纸老虎、稻草人，造成 ‘破窗效应’。”④ 纪律是刚性约束，具有强制性。任何
人都不得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胡作非为; 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徇

私枉法; 任何人都不得把司法权力作为私器用以牟取私利，满足私欲。“法治之下，任何人都不
能心存侥幸，都不能指望法外施恩，没有免罪的 ‘丹书铁券’，也没有 ‘铁帽子王’。”⑤ “遵守
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而不能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

执行，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⑥ 要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执
行纪律没有例外，坚决维护纪律的权威性、严肃性。 “对违规违纪、破坏法规制度踩 ‘红线’、

越‘底线’、闯‘雷区’的，要坚决严肃查处，不以权势大而破规，不以问题小而姑息，不以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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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众而放任，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防止‘破窗效应’。”①

纪律建设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坚持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是一体

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重要举措。“中外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依法严厉惩治、形成

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和威慑力，坚持完善法规制度、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预防作用，坚持加强

思想教育、形成不想腐的自律意识和思想道德防线，才能有效铲除腐败现象的生存空间和滋生

土壤。”②

四、坚持自律和他律相结合

加强纪律建设，既要严于律己，加强自我约束、自我控制，又要勇于接受党组织和他人的批

评、监督。只靠他律，没有自律，纪律很难坚守。只有自律，没有他律，自律也很难长期坚持。

自律和他律相辅相成，二者不可偏废。

自律是个人的自警、自省、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自律是纪律建设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 “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做事就没有硬气，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一个

人的清正廉明，从根本上讲不能完全靠外部约束，而要靠自觉自律。”③ 自律是人向上向善的动

力，体现了个人党性修养、意志能力的高低。加强自律就是要党员领导干部守住本心、初心，时

时事事处处对照党章党规进行自我检视，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坚持刀刃向内、自我革命。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不虑于微，始贻于大; 不防于小，终亏大德。”所

以，“加强自律关键是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能否做到慎独慎微”④，做到如履薄冰、如临深

渊，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党员干部要在深刻学习纪律规矩的基础上，真正做一个明白

人，真正表里如一、知行合一，“时刻把法律的戒尺、纪律的戒尺、制度的戒尺、规矩的戒尺、

道德的戒尺牢记于心，把宪法精神、公权属性、公私界限牢记于心，做到心有所戒、行有所止，

守住底线、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⑤。党员干部只有坚守初心、本心，从小事小节上加强约束、

规范自己，常掸心灵灰尘，常清思想垃圾，常掏灵魂旮旯，做到洁身自好、干净正派，才能防止

被别有用心的人“围猎”。

他律是包括批评、监督、惩戒等在内的外在约束。他律是最重要的约束形式，是增强自律的

重要途径和手段。他律越规范，对其认识越深刻，自律的意识也越强烈。没有监督的权力容易导

致腐败。领导干部只有深刻认识到，“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

·65·

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 年，第 90 页。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 年，第 62 页。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113 页。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115 页。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114 页。



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辩证法

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①，在严密织牢权力笼子的前提下，才

能更加自觉地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的监督。另外，严格的他律长期坚持不懈，就会成风化俗，形成

习惯、化为自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纪律建设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

贯彻落实“三个区分开来”②。如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 以下简称《条例》) 把从

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区分一般违纪、轻微违纪、不追究党纪责任等不同情形。

《条例》第十九条明确规定: “党员行为虽然造成损失或者后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

由于不可抗力等原因所引起的，不追究党纪责任”③; 第五十七条规定 “搞劳民伤财的 ‘形象工

程”、‘政绩工程”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④; 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要严格惩处“工作中不敢斗

争、不愿担当，面对重大矛盾冲突、危机困难临阵退缩，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⑤ 行为。这

一系列规定，为激励领导干部担当作为、营造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发挥了保障作用。

总之，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法，只有深刻把握才能更好地发挥党的纪律建

设标本兼治的作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五、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深化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

马克思曾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担负起自身的重大使命，必须具有比资产阶级政党更高的

要求，“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⑥。列宁也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集中一切力

量，“需要有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组织”⑦，“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

一点 ( 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⑧。

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 “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

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⑨

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于严，在于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伊

始，面对党的领导弱化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严峻现象，明确强调，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

“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10。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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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创新的一个重要成果，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

首先，“党的性质、宗旨都决定了纪严于法、纪在法前”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

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员作为先锋队成员应该比普通群众、普通公民具

有更加先进的思想觉悟和更高的要求。把公民不能违反的法律底线作为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底

线，实质上是降低了对党员的要求。其结果不但混淆了纪和法的关系，而且必然导致 “要么是

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不良后果，使党丧失先进性和引领力。

其次，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体现了质量互变的辩证法。无数案例证明，腐败案件都有

一个量变到质变、小节到大错的过程。“党员 ‘破法’，无不始于 ‘破纪’。只有把纪律挺在前

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才能克服 ‘违纪只是小节，违法才去处理’的不正常状况”②。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小节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

则、有人格”③。党的干部是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干部出问题对干部个人以及党和国

家都是重大损失。所以，把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实际上体现了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严管厚

爱。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好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

抓早抓小，防微杜渐”④。既要坚持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强化纪律的高压震慑，又要在用好第

一种形态上下更大功夫，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党员，实现由 “惩治极少数”向 “管住大多

数”拓展，做到早发现、早提醒、早查处、早纠正。

( 陈志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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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三条基本历史经验*
⑤

杨德山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学纪是守纪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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